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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响

吕宗澄,李　 旺1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0)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社会各领域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文章拟从疫情的不可抗力性角度展开,认定疫情作

为不可抗力需具备特定的地域范围和合同履行受阻与疫情之间需具有因果关系这两个识别因素。 作为不可抗力,疫情会引

起债务人违约责任的全部免除、部分免除、推迟履行以及合同的解除和变更等法律效果;因各种类型的合同的属性不同,在具

体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会有所差异。 在分析了疫情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的基础上,拟从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司法裁判的

规范、合同条款的设置、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疫情的防控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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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新型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

件,给我国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 在党中央的号召

下,举国上下开始了疫情防控行动,在疫情防控的过

程中科学防控和依法防控缺一不可。 这既是一个社

会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肺炎的防控过程中需

要各法律部门综合施策。 而合同与人们的生产生活

密不可分。 因此对新型冠状病毒给民事合同法律关

系带来的诸多影响进行分析殊属必要。
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横行之时,社会各界均自

发地或是有组织地作出了回应。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

许多景区闭园,出口企业订单无法交付,公共交通运

输被迫暂停,大型娱乐场所纷纷关门,建设工程被迫

中止,凡此种种皆因疫情所致。 面对此种种状况,我
们不禁要问游客是否可以要求旅游公司赔偿;旅客

是否可以免费退改签;娱乐场所经营者是否可以因

停止经营要求场地提供者减免租金,一言以蔽之即

是:遭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当事人,是否还要

继续遵循他们当初的合约。 于此有两种截然对立的

观点。 当前通说认为缔约人可以不可抗力或情事变

更为由免除违约责任。 也有学者认为疫情只是商业

风险,不能作为合同违约方的减免责事由。 然而正

是这简单的二分法,使得不可抗力条款的适用加大

了难度。 笔者在认定疫情作为不可抗力需具备特定

的地域范围和合同履行受阻与疫情之间需具有因果

关系这两个识别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即使本

次疫情构成为不可抗力,但也并非所有受本次疫情

影响的合同都可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并分析疫情作

为不可抗力在具体的合同法律关系中的运用。

一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法律性质分析

一般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

量,独立于人力之外,并且不受当事人的意志所支配

的现象[1]763。 因此不可抗力事件具有发生的偶然性

和不可控制性。 所谓发生的偶然性考虑的是缔约人

在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其要求缔约人无法预见不

可抗力事件的发生,是不可抗力应当免责的主观基

础[2]。 从疫情发酵的全过程来看,不管是一般的民

众还是医学专家都难以预见。 因此不管在理论上还

是实践中这场疫情均具有发生的偶然性。 不可控制

性是指该事件的发生是因当事人不可控制的客观原

因所导致的,其要求事件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并
且当事人尽了合理的努力仍不能阻止或减轻不利影

响,是不可抗力应当免责的客观基础。 所谓不可避

免是指客观情况指向的法律要素不可避免[2]。 对

于损害是否发生以及扩大,当事人无法选择,只能被

动地接受。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直接指向的是作为法

律关系的主体的自然人,疫情的发生意味着感染威

胁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持续存在,对这一空间

范围内的人、物的指向是客观存在的,除非不进入该

领域,否则这种指向就不能避免。 当前集全国之力

尚不能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对于具体的当事人而

言更无法避免其带来的影响。 综上,当前的新型冠



状病毒疫情构成不可抗力。
虽然本次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但并非所有受本

次疫情影响的合同都可援用不可抗力规则。 对于何

种情况下受疫情影响的合同可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免

责,应当结合疫情作为不可抗力适用的地域范围以

及合同履行障碍和疫情之间的因果关系等诸多要素

综合认定。
首先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应当属于众所周知的,

当事人无需证明的事实。 综合疫情发酵的全过程,
各级部门采取的防控措施,和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

其严重性,具备作为免证事实的一般属性。
其次虽然疫情本身作为不可抗力的免证事实是

没有争议的,但是究竟在多大的范围内可适用不可

抗力的规则,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应当根据各地

受疫情影响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不可抗力规则的适

用。 首先不能将发生疫情的所有地区全部作为不可

抗力规则的适用范围,本次疫情影响极大,几乎全国

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其次也不应

仅仅将湖北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作为不可抗力

的适用范围,否则会导致适用范围过窄,不利于灾区

人民利益的保护。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有确诊

情况①湖北应属疫情严重地区。 北京、河北、浙江、
江西、福建、广东以及大部分中部地区为疫情较重地

区。 青海、西藏为疫情轻区。 另外各省、自治区也根

据本省(自治区)的情况在本省(自治区)范围内划

分了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市县(区),并进行动态

调整。 疫情严重地区、较重地区、高风险区和中风险

区可以直接适用不可抗力规则;疫情较轻区和低风

险区适用不可抗力规则,需要证明因疫情导致的损

害不可避免和克服。
最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因素与合同不能履行之

间的因果关系的证明,应当根据具体的案件分析。
例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当事人应当注意收集和留

存有关疫情发展、防控措施以及造成合同履行障碍

的证据。 如果双方当事人在疫情防控期间存在协商

沟通的,应保留相关往来函件、邮件、聊天记录等,必
要时可通过公证的方式予以固定。

综上,在认定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以适用免

责规则时只需把握特定的地域范围及合同履行受阻

与疫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即可。

二　 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在合同法上的适用

(一)疫情作为不可抗力在违约责任承担上的

适用

意思自治是私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因疫情的影

响,一方当事人无法正常履行合同时,首先应通过协

商方式解除、变更或重新订立合同。 在协商不成的

情况下,可寻求法律上的依据和支持。 受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影响之后,对于缔约双方权利义务的处理,
应当本着类型化的思路进行分析。 笔者试图从疫情

对合同履行影响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缔约双方的责

任承担问题。
1. 违约责任的全部免除

在古罗马法中就确立了“不幸事件只能落在不

幸者头上”这一朴素的法律训条。 但一方独自承担

因不可抗力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而另一方却免除违

约责任,这种利益分配方式对缔约双方来说显然不

公[3]。 有违私法(合同法)追求的公平价值。 就违

约责任的分配而言,不可抗力的法理应当是因果关

系理论。 如果违约或者损害的发生不可归因于当事

人的行为,则违约或者损害事件所涉之人不承担违

约责任[4]。 因此在分析疫情对违约责任承担的影

响时,主要应考虑疫情对损害的发生和扩大的原因

力的大小,即疫情是否为唯一的责任因素。 如果疫

情是违约的唯一因素则根据“不幸事件只能落在不

幸者头上”,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害一般应由受害人

自行承受[5]。 如在劳务、服务等人身依附性合同

中,劳务或服务的提供者确因感染病毒等客观原因

无法提供劳务、服务时,特定的履行标的因疫情而毁

损灭失或因受到病毒污染而不得不销毁时应完全免

除违约方的责任。
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得以免除之后,对于债权人

利益的保护也不因忽视。 首先应当根据公平责任原

则来平等地分担不可抗力风险,即免除债务的一方

不得要求对方进行相对应的给付。 其次债务人已经

从债权人那里得到的利益应当视为不当得利,予以

返还[6]。
2. 违约责任的部分免除

如果疫情只是违约发生的部分原因,即疫情与

其他因素相结合而共同导致损害的发生或扩大。 此

时,应首先确定疫情和其他因素各自原因力的大小,
然后据此确定免除违约方责任的比例。 具体而言因

疫情造成的那部分损失由遭受损失的当事人自行承

担,其他损失由各方当事人根据自己行为的原因力

各自承担责任。 而且在认定疫情已经构成不可抗力

的前提下,在审查不可抗力因素之外,还应当考虑缔

约人是否具有过错。 如缔约人具有过错,则只能根

据其过错造成损失的程度减免其部分责任。 如当一

方当事人先迟延履行,之后才发生疫情的,不能以疫

情作为不可抗力要求减免责任。 但是实践中常引发

的问题是:先不可抗力,后延迟履行的情况。 此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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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包括不可抗力在内的多因导致延迟履行,因此当

事人需要举证证明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迟延履行的时

间节点,然后再认定非不可抗力因素的起算点和原

因力以确定其免责范围。 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应
考虑未按时支付租金的行为发生在疫情之前,还是

发生在疫情之后,抑或上述违约行为贯穿了疫情发

生的前后,据此来确定免责的范围。
3. 合同不能按时履行

合同不能按时履行即合同的延期履行,延期履

行不代表不履行。 在认定疫情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

能实现时,应从严把握。 对于那些仅仅因物价、人工

上涨等因素导致成本上涨的,一方缔约人不能据此

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要求解除合同并免除自身

责任。 鼓励交易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表明合

同法理应致力于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 如果随意地

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合同,不仅难以实现公平交易,
影响市场诚信,而且从长远上考虑对交易双方都

不利②。
4. 合同解除和变更

在合同责任中,除了违约责任的全部或部分免

除和延期履行之外,根据原因力的不同还可能产生

合同解除或变更的法律效果。 如果疫情的发生导致

合同主要义务不能履行,或者导致合同不能及时履

行或全部履行,而继续履行使对方缔约目的不能实

现,对方可以解除合同[5]。 但实践中经常面临的情

形是因疫情的影响而导致继续履行合同会对一方当

事人明显不公。 一般认为不可抗力制度是对民事责

任归责原则的补充,即解决的是对于那些因不可归

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导致违约时,当事人是否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而情事变更旨在解决的是因

合同的履行而导致缔约双方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
因此在以往的立法中,我国对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

进行严格的区分,由《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26 条

可以看出情事变更既不属于商业风险也不属于不可

抗力。 但在实务中,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却往往交

叉适用,难以区分情况。 如在 2003 年非典疫情案件

的处理中,有些判例将非典疫情作为不可抗力,据此

免除违约责任;但也有些判例将非典疫情认定为情

事变更,据此对权利义务作出调整。 国际上,很多国

家并不对不可抗力与情事变加以区分,近些年我国

立法也有和国际相接轨的趋势,从《民法典草案》第
533 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情事变更已经排除了不属于

不可抗力的情形。 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出发,民法典

草案对情事变更的范围作了扩大,不可抗力有可能

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有可能导致合同的目的不能实

现;但也可能导致民法典草案第 533 条规定的情势

变更。 因此适用不可抗力的法律效果有三:一是违

约责任的减轻、免除;二是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发生;
三是情事变更的发生。

(二)疫情对不同类型合同的影响

1.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买卖合同受疫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债务履行期

限在疫情爆发期间,因债务人员工患病住院、被隔

离、或因行政机关的疫情管控措施致使工厂生产受

阻等原因而不能如期交付;或因交付的特殊性而无

法交付的,如双方约定需送货上门,但因疫情期间运

输受阻而无法交付的;或不动产买卖需登记公示,因
疫情影响无法及时办理登记手续;再如在分批交货

买卖合同中部分交货批次在疫情期间而无法按时交

货,试用买卖中因疫情影响买受人无法及时将是否

购买的意思表示告知出卖人。 这些情形应当属于因

不可抗力导致履行障碍的情形,可减免违约方的违

约责任。
2.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主要表现为租赁合同。
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对于承租人是否可以以疫情作

为不可抗力要求减免租金。 应当根据是个人房屋租

赁合同还是商业物业租赁合同而区别对待。 在个人

房屋租赁合同中,虽然会受疫情的影响,但是一般不

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根据公平责任原则,
不应当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免除租金。 对于那些因

疫情管控措施而无法入住租赁房屋的,可以根据公

平责任原则而适当减少租金。 在商业物业租赁关系

中,出租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向承租人提供物业用

于经营目的使用,承租人的主要合同义务为及时缴

纳租金及物业管理费。 通过检索可以发现在全国范

围内有 9 起因非典原因造成租金损失,起诉要求减

免租金的案例,其中有 6 起案例支持减免租金。 同

时按照最新的指导意见对此也予以支持,因此对于

因疫情原因导致承租人停止营业产生租金损失时可

以不可抗力为由根据公平责任原则而减免租金③。
至于是完全免除还是适当减少应根据经营者的实际

经营状况来确定。 如果因疫情影响使经营者在疫情

期间没有产生经营性收入则应当免除租金;如果在

疫情期间产生了经营性收入则与正常情况下的经营

性收入进行对比,根据比例减少租金。 如果承租人

以疫情为由要求解除房屋租赁合同,此时需严格审

查疫情防控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般认为,虽然疫情防控对房屋租赁合同的履行造

成一定的影响,但该影响尚未达到令合同目的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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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程度,故此时承租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只可

援引情势变更或公平原则要求减免租金和违约责

任,除非承租人能够证明因疫情防控导致收益大幅

下降,即使减免租金仍然入不敷出,此时可以考虑解

除合同。
3. 提供劳务、服务为内容的合同

提供劳务类合同因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和不

可代替性,必须由债务人亲自履行。 如果债务人患

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客观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
可以援用不可抗力规则来减免违约责任[7]。 但仅

仅因为害怕感染病毒而拒绝服务或劳务的,一般应

认为并不构成不可抗力。
提供服务类的合同主要是运输合同、保管合同、

仓储合同等。 三亚市政府曾要求三亚进港航班不能

承运湖北籍旅客④。 如果不属于疫情感染者、疑似

感染者或者需要采取隔离措施治疗的患者的湖北籍

的旅客以承运人违反强制缔约义务为由要求航空公

司承担责任,航空公司能否以不可抗力为由而免责

呢? 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要区别对待,通常认为立

法或政策的重大变化属于不可抗力,而具体行政行

为则不能一概列入不可抗力的范畴,因为行政机关

的行为并非都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 在

疫情蔓延的非常时期,行政机关采取管控措施防止

疫情蔓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行政机关的管控措

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的限制。 对于这种一刀切的限

制措施,显然有违法理的基本要求。 因此在此种情

况下,不能免除承运人的违约责任。
在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中,受疫情的影响主要

表现为寄存人因行政机关的交通管控措施无法按时

取回保管物或者因行政机关的疫情管控措施致使保

管人暂时无法正常营业导致寄存人无法按时取回保

管物的。 在此种情况中超期的保管费用应当按照公

平原则由双方共同承担即超期的保管费用减半

收取。
4.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这类合同因为需要大量的工人,在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中,疫情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影响主要

是因政府发布停工停产指令而造成建设工程的工期

延误。 倘若因政府部门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停工而导

致建设工期延误的,应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

的“不可抗力”情形,建设单位应将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约定的工期予以顺延,并免除施工方的延期违约

责任。 因疫情防控增加的防疫费用,可计入工程造

价⑤。 但当行政部门认为情况好转,解除限制措施,
允许复工后,即使疫情尚未结束,也不再对合同履行

构成不能克服的阻碍。 此时一方要求复工,另一方

以疫情为由坚持停工并超出合理期限的,则不能再

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免责。
5. 国际贸易合同

国际贸易合同是营业地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当

事人因各种交易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达成的协

议。 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因疫情影响遭遇“不
可抗力”为由,称无法履行部分 LNG 进口合同,即为

国际贸易合同。 虽然各国都承认不可抗力制度,但
在认定条件上却不尽相同。 因此,虽然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会已经出具了关于本次疫情的证明和复工时

间延迟的证明,以证明不可抗力条款约定的情形已

经初步达成。 但仍需要注意此等事实性证明是否符

合相关国家民事诉讼规则以及具体合同条款的要

求,同时还应该在区分合同不能履行、部分不能履

行、暂时不能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情况的基础上确

定是否已经完成举证。 此种情形即使在认定是否构

成不可抗力上存疑,但仍可援用传统英美法上的

“履约困难”进行抗辩。 所谓履约困难是指合同有

效成立之后,因实际情况发生改变,致使合同一方履

行发生极度困难,因此如强制履行必导致不公正的

结果。 因此,法院在衡平法上拒绝强制履行。 此制

度类似于我国的情事变更规则。 当前为了遏制疫情

扩散,各地普遍推迟企业复工时间,石油化工特别是

聚酯行业亦不可避免遭受巨创,物流运输受阻、成品

库存快速累积,继续履行合同将不可避免地使中海

油不合理地加重负担,以致严重影响合同当事人利

益的均衡,理应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对合同进行调整。
(三)疫情与对程序利益的影响

程序利益对于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实现也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认定疫情对于程序利益

的影响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疫情对诉讼时效的影响

疫情属于不可抗力,那么可以根据《民法总则》
第 194 条规定以疫情为由主张诉讼时效中止吗? 作

为不可抗力如果发生在诉讼时效的最后六个月内会

导致诉讼时效中止,但应当注意的是不可抗力作为

诉讼时效中止的条件,除了有时间限制外还有结果

限制即相关疫情必须导致债权人不能行使请求权。
虽然疫情对于人们进行诉讼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通常我们认为行使请求权的方式除了诉讼和

仲裁外,还可以采用书面、口头、电子信息等多种形

式来主张权利。 故《民法总则》第 194 条所谓的因

为疫情导致债权人不能行使请求权主要发生在债权

人因自己患病或者疑似被隔离治疗确实无法行使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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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权时。
2. 疫情对除斥期间的影响

一般而言,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发生变化,
存续期间届满实体权利就此消灭。 但值得注意的

是,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因本次疫情接受隔离或接受

治疗导致除斥期间届满前未能行使相应权利的,仍
不能主张除斥期间中止计算的话,这对于当事人而

言显然十分不公。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就本

次疫情相关事宜出台专门的意见或通知以针对除斥

期间这一特定问题作出专门解释,从而保障当事人

的合法权利不会因本次疫情而遭受不公平的侵害。
3. 疫情与诉讼期间

诉讼期间顺延的前提是存在不可抗拒的事由。
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作为不可抗力事件应当具备

当事人无力克服或无法预防的事由,当事人可以申

请顺延。 但这只是通常情况,对可通过其它方式继

续行使诉讼权利的,人民法院也可以不准许顺延期

限。 如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安排的公

告》,在疫情防控期间可以通过网上方式进行立案、
开庭、调解等工作,亦可通过邮寄向法院递交起诉

状、证据材料。 因此如果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因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不能面交,但可通过以上其它方式

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而不予提交,亦不可以

“肺炎防疫不可抗拒”为由申请顺延期限。

三　 疫情的应对之道

(一)构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
一国治。”要抓紧构建各法律部门相互衔接的法律

规范体系,为发生突发应急事件时提供法律适用的

依据。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时期不同于正常

状态,“应急状态”下的情况怪异突兀、千变万化,既
定的法律体系必然会出现一些缺漏、模糊甚至失误

之处,如果简单、机械、绝对化地适用法律条款,会严

重限制应急响应效率和效果。 根据我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 50 条的规定可知,在紧急状态下法律的

解释适用具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即可以把行政机关

的命令作为处罚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存在《戒严

法》(1996 年 3 月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

应急预案》(2006 年 1 月 8 日实施)、《突发事件应对

法》(2007 年 11 月 1 日实施)、 《传染病防治法》
(2013 年 6 月 29 日修订)等诸多“非常法律”。 如何

做到应急状态法律体系与正常状态法律体系的协调

统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至关重要。

因此应当推动建立建构一套以应急管理法律法

规为主体,以正常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应急预案体

系[8]。 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应具体归属于“非常时

期”的情形及“非常时期”的法律适用问题。 应急预

案体系应由中央政府应急预案、地方政府应急预案

和企事业单位应急预案构成,并相互衔接以具体规

定各部门应对等级不同的“非常状态”时的职责。
(二)规范司法裁判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不仅要

健全法律规范体系,更要强化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
规范法律的适用。 从这次疫情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

出,情事变更原则在解决公平交易的问题上具有举

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对待情事变更严谨、
慎重的传统和交易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缺乏明确

的客观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很少适用情事变更规

则。 因此司法机关应适当放宽情事变更规则的适

用,并将当地行政机关发布的价差指导文件作为重

要参考。 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特定地区,最高人民法

院可出台专门的指导意见或专题研究,以统一“非
常时期”案件的裁判尺度,让争议双方形成预期,促
进双方在诉前通过再谈判的方式化解矛盾。 在对不

可抗力损失进行酌情分配和适用情事变更规则时,
裁判者必然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在行使自

由裁量权的同时应当加强对裁判内容的说理,不宜

采取本院根据案件情况,酌情……的简单的表述替

代裁量依据和逻辑的分析,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三)合理约定合同条款

面对疫情,考验的不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
更考验如何实现全民参与。 合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缔约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应考虑到

可能发生的风险,对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作出约定。
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偶发性、多样性及不可预见

性决定了立法时难以列举出其全部外延。 但在实践

中当事人可在缔约时采用多种方式约定属于不可抗

力事件的情形以避免非常时期法律适用时的争议。
如通过概况+列举的形式约定不可抗力条款,此时

不可抗力的含义和法律效力均不同于法定的不可抗

力。 法定的不可抗力有着严格的构成要件,即必须

同时具备“三不要件”,并且还要考虑当事人是否尽

到了注意和通知义务。 但约定的不可抗力在本质属

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条款,与法定不可抗力并无实质

关联。
(四)合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民法是人法,是以人为本的法,其大道初心就在

于它的人文关怀。 从民法上来看各种野生动物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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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律关系的客体,但在现代民法的发展过程中应

该思考生命伦理学带来的影响,不应当简单地把动

物、植物看做法律关系的客体,还应当思考其伦理意

义。 可以说这次疫情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人还没有

很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对待动植

物的过程中应注意思考如何从民法的角度依法规制

对于野生动物的猎捕、交易、食用等等。 在一定意义

上,这次疫情可以说是大城市病,很多城市人想返璞

归真,把食用野生动物当做乐趣,但是这些野生动物

携带的病毒可能会引起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此时已

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问题,而应从更深层次去

考虑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注释:
①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统计,截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 24 时,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累计确诊病例 7546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8264 例,累计死亡病例 2236 例,现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

诊病例 54965 例,其中湖北累计确诊病例 62662 例,累计治

愈出院病例 11788 例,累计死亡病例 2144 例,现有确诊病例

48730 例。
②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印发

《关于规范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
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规范涉新

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的指导意见。
④信息来源自:新京报评论 baijiahao. baidu. com / s? id =

1657267520386281356&wfr = spider&for = pc,最后一次访问为

2020 年 2 月 29 日。
⑤参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有序推动企业开复工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0〕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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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New Coronavirus on the Legal Relationship of Civil Contract

LV Zong-cheng,LI W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coronavirus has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rce majeure of the outbreak.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 outbreak as a force majeure event which requires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area
and that there should be a causality between the disruption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the outbreak. As a force majeure event, the out-
break will lead to the debtors liability complete exemption, partial exemption, delay in performance, contract cancellation and modifi-
c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perties of various types of contracts, there will be 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force majeure rul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legal nature and effect of the epidemic, it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epidemic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norms of judicial judg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etting of contract terms.

Key words: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force majeure;　 the relationship of contract legal relationship;　 responsi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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